
 

 1 

教育部 102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 

 

臺北市工作期程 

   

備註：1、後續決審及頒獎活動依教育部期程辦理。 

 2、教育部預定辦理頒獎活動及得獎家庭慈孝臉譜展時間：5 月 10 日。 

 （頒獎地點：臺北市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室） 

序號 時間 工作事項 

1 1 月 24 日 

公函轉發教育部計畫予各級學校 

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 年 1 月 24 日北

市教社字第 10232445700 號函） 

2 1 月 28 日 計畫上網刊登（家庭教育中心） 

3 1 月 28 日至 3 月 18 日 

1、活動宣導（各級學校） 

2、各校辦理推薦作業： 

需經當事人就讀學校之「102 年慈孝家庭

楷模選拔會」審查後，由學校推薦。 

【於推薦書加蓋學校印信、校長簽章】 

4 3 月 18 日 各校推薦資料收件截止 

5 3月 18日至 3月 22日 推薦資料送審 

6 3月 25日至 3月 29日 

召開本市「102 年慈孝家庭楷模選拔會」

（初審會議）作業。 

（簽陳局長辦理） 

7 4月 1日至 4月 8日 
初審推薦資料核定 

（簽陳局長核定） 

8 4 月 8 日前 

本市初選獲選名單送決審單位：高雄市

新莊國小。 

（簽陳局長辦理） 


